
 
 

 
 
 
 
 
 
 
 

2026年香港AML/CFT监管更新——管理合规风险 
 
2026年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（证监会）发布多项反洗钱及反恐怖融资（AML/CFT）的重要更新，范围涵盖受规

管机构的报告系统、客户尽职审查、交易监控及虚拟资产合规管理。有关修订适用于证监会持牌法团、证监会发牌虚拟资产服

务提供者及相关联属机构。此次变动衍生出技术层面与管治层面的双重风险，尤其对于现行监控机制仅按照旧有监管要求搭建

的机构而言，挑战尤为突出。 
 
本通讯聚焦于最急需关注的风险领域，并建议实际可行的应对方案。 
 
风险领域 法规来源及生效日期 适用对象 优先执行事项 

透过 STREAMS 2 提交

可疑交易报告 
证监会通函，2026 年 1 月 26 日
发布；2026 年 2 月 2 日强制实施 

持牌法团、虚拟资产服务

提供者及相关联属机构 
确认帐户登记状态与 XML 格式对接；新系统

上线后核对所有申报记录 

分层交易监控 证监会通函，2025 年 11 月 17 日
发布 

持牌法团、虚拟资产交易

服务提供者 
强化针对分层交易类型（法定货币 + 虚拟资

产）的监控；严格落实可疑交易报告上报流程 

虚拟资产交易及托管牌照

监管 

咨询总结，2025 年 12 月 24 日发

布；相关法案预计 2026 年提交

立法会审议 

虚拟资产交易商、虚拟资

产托管商 
梳理自身业务范围；制定牌照申请准备路线

图；评估第三方合作机构状况 

代币化产品之打击洗钱监

控要求 
证监会通函，2026 年 4 月 20 日
发布 

产品发行机构、虚拟资产

交易服务提供者 
落实产品设计阶段监控、执行智能合约审计、

妥善留存完整记录 

客户尽职审查与开户管理 证监会通函，2026 年 5 月 22 日
发布 

持牌法团（尤其处理跨境

及内地客户之机构） 
完善客户开户声明文件、落实本人帐户结算要

求、加强证件查验作业 

本资讯更新至 2026 年 6 月 1 日，后续如有监管变动将另行通知。 

 

1. STREAMS 2 转换风险（可疑交易报告提交） 

自 2026 年 2 月 2 日起，所有持牌机构必须透过 STREAMS 2 提交可疑交易报告1，旧系统已停用。新系统启用至今已满四个

月，所有机构须立即完成上线后验证作业：核对新系统启用以来的所有申报记录；检视转换期间出现的驳回及异常状况（旧平

台于 2026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2 日暂停服务，期间暂以电邮、电话及传真作为备援方式）；确认 XML 格式对接运作稳定与

此同时，机构须建立完备的应急处理机制，明确各岗位职责与作业时限，确保申报作业持续稳定运作，避免因系统或流程问题

违反《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》（《打击洗钱条例》）的法定要求。 

 
  

 
1 香港证监会. 致持牌法团、获证监会发牌的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及有联系实体的通函 - 打击洗钱／恐怖分子资金筹集过渡至新的可疑交易报告平

台. 2026 年 4 月 20 日。 

市场通讯 
2026年6月 

https://apps.sfc.hk/edistributionWeb/gateway/TC/circular/aml/doc?refNo=26EC2


2. 分层交易监控缺口 

证监会于 2025 年11 月发布分层交易活动洗钱风险监管要求2。若现有监控规则未能有效识别有关异常模式，将影响可疑交易

识别的完整性与监控体系有效性。机构应检视并优化监控规则，覆盖交易时序、金额特征及跨帐户行为，同步纳入资金与虚拟

资产流向，确保异常可有效识别并适时作出STR决策。 
 
分层交易识别警示指标： 

• 频繁分拆存入款项，随即快速提款 
• 帐户仅作资金中转，无真实交易目的 
• 由第三方或无关人士进行交易，且缺乏合理商业理由 
• 交易模式与诈骗、欺骗活动所得资金相关 
• 资金于多个帐户间快速转移，刻意隐瞒资金原始来源 
• 短期内反复进行「法定货币转虚拟资产」及「虚拟资产转法定货币」的交替交易 

 
3. 虚拟资产监管扩大 —— 牌照准备 

继两轮公众咨询后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（财库局）与证监会于 2025 年 12 月 24 日发布咨询总结34，敲定相关立法草案，提出

在《打击洗钱条例》下分别设立适用于虚拟资产托管服务提供者、虚拟资产交易服务提供者、就虚拟资产提供意见的服务提供

者和虚拟资产管理服务提供者的发牌制度，以期在 2026 年把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。换言之，香港将在 2026 年正式就虚

拟资产交易平台及虚拟资产托管人推行独立发牌制度，全面纳入打击洗钱及反恐怖融资监管体系。若未及时完善管治、私钥管

理、托管及审计安排等事宜，可能影响业务合规资格。机构应梳理业务范畴、制订牌照准备路线图，并提早评估第三方合作安

排，稳步落实监管要求。 

 
4. 代币化产品 AML 要求（设计阶段控制） 

证监会于 2026 年 4 月 20 日发布两份代币化相关通函（编号 26EC225 及 26EC236），明确禁止使用公共无许可区块链环

境，并强调设计阶段控制，包括智能合约审计及合规机制（如价格偏离监控／警报）。若合规措施未能前置，将增加后续整改

成本并影响产品审批。机构应在设计环节严格把关、规范审计要求并留存完整记录，确保产品全流程符合监管标准。 

 
5. 客户尽职审查与开户管控 

证监会于 2026 年 5 月 22 日完成 12 家持牌证券经纪行的专项检视后，发布通函收紧客户开户及入职审查规定7。是次检视发

现多项缺失，包括客户证件查验不够严谨、受理存疑或伪造文件、跨境（内地）客户管理机制存在漏洞等。机构必须要求客户

签署书面声明，确保所有结算及资金往来仅透过客户本人名下合规银行帐户办理，并加强证件查验与跨境业务审核；受理虚假

文件亦有可能触犯《刑事罪行条例》。机构应更新客户开户及资金来源审查流程、强化证件真伪鉴定作业，并针对高风险客户

及跨境业务，持续执行严格的客户尽职审查。  

 
管治与控制要点 
 
有关更新亦带来常见营运问题：非正式的监控措施变更（业务部门未经合规／资讯科技部门适当审批的情况下调整筛查门槛 
或监控设定）可能削弱控制有效性及问责机制。随虚拟资产及产品设计风险上升，第三方监督（托管商、审计师、智能合约审

计机构）成为控制体系的关键一环。 

 
  

 
2 香港证监会. 致持牌法团、获证监会发牌的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及有联系实体的通函 - 打击洗钱／恐怖分子资金筹集侦测及预防用作洗钱的

潜在分层交易活动. 2025 年 11 月 17 日。 
3 香港证监会. 有关规管虚拟资产托管服务的立法建议的咨询总结. 2025 年 12 月 24 日。 
4 香港证监会. 有关规管虚拟资产交易的立法建议的咨询总结. 2025 年 12 月 24 日。 
5 香港证监会. 有关代币化证监会认可投资产品的通函. 2026 年 4 月 20 日。 
6 香港证监会. 有关代币化证监会认可投资产品二级市场买卖的通函. 2026 年 4 月 20 日。 
7 香港证监会. 致持牌法团的通函 - 开立帐户及与客户维持关系时应采取的监控措施. 2026 年 4 月 20 日。 

 

https://apps.sfc.hk/edistributionWeb/gateway/TC/circular/aml/doc?refNo=25EC62
https://apps.sfc.hk/edistributionWeb/gateway/TC/circular/aml/doc?refNo=25EC62
https://apps.sfc.hk/edistributionWeb/api/consultation/conclusion?lang=TC&refNo=25CP7
https://apps.sfc.hk/edistributionWeb/api/consultation/conclusion?lang=TC&refNo=25CP6
https://apps.sfc.hk/edistributionWeb/api/circular/openFile?lang=TC&refNo=26EC22
https://apps.sfc.hk/edistributionWeb/gateway/TC/circular/doc?refNo=26EC23
https://apps.sfc.hk/edistributionWeb/gateway/TC/circular/intermediaries/supervision/doc?refNo=26EC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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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的支援服务 
 
我们的团队可为贵机构提供以下协助： 
 

• 更新政策及内部指引，以符合 2026 年最新要求（STR 流程、分层交易监控、虚拟资产责任） ； 

• 对现行工具及流程进行差距评估 ； 

• 设计可落实的合规路线图（包括 STREAMS 2 准备、交易监控优化、牌照准备规划）。 

 
未来 90 天优先执行事项 
 

• 核对 STREAMS 2 上线后所有申报记录，确认 XML 格式对接及异常处理机制运作正常 

• 重新调校监控规则，全面覆盖法定货币及虚拟资产的分层交易态样 

• 更新客户开户声明文件、本人帐户结算查核机制及资金来源证明文件审查流程 

• 对照即将实施的交易商及托管商发牌制度，梳理自身虚拟资产相关业务 

 
如欲讨论有关变动对贵机构的影响，欢迎联络我们的咨询团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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